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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委員會參考文件

檢討補償退休計劃

目的

本文件旨在告知各委員，政府決定取消發放補償退休計劃下退休

補償方案的特惠金。

背景

2 . 政府在 19 99 年初次建議推行補償退休計劃，有關計劃屬公務員體
制改革的一部分。經諮詢部門管理層和職方後，正式在 2 0 00 年 9 月推
出計劃。推行補償退休計劃的目的是提供一項管理工具，讓管理層可

要求按常額及可享退休金條款聘用的首長級人員退休，以助改善政府

的組織。引用這項計劃的兩個主要準則是： ( a )有關人員退休是符合改
善部門或職系組織的利益；以及 (b )管理層很難在政府內另覓其他工作
崗位安置有關人員。是否引用補償退休計劃要求有關人員退休，純屬

管理層的決定。不過，有關人員可在政府處理其個案時表明是否接納

提早退休的建議。此外，如有關人員不接納管理層引用計劃要求其退

休的最終決定，可向行政長官提出上訴。

3 . 根據補償退休計劃退休的公務員，可獲發放加額退休金。金額按退

休金法例所指定適用於因改善組織而迫令員工退休這種情況的程式 註

計算得出。簡單來說，有關人員每完成三整年可供計算退休金的服務

期，用以計算其退休金的服務期便增加 1 0 個月，以 1 00 個月為上限。
每年退休金總額不得超過最高可供計算退休金年薪的三分之二，或有

關人員若繼續工作至正常退休年齡時可享有的退休金，兩者以金額較

少者為準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 計算程式載於《退休金規例》(第 89 章 )第 22 條和《退休金利益規例》(第 99 章 )第 22 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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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此外，委員在 20 0 0 年 6 月 16 日經審議文件 FCR ( 2 000 - 0 1 )33 後，
批准發放特惠金予根據補償退休計劃退休的人員，金額相當於按該名

人員離職前實職薪金計共六個月的薪金。

就這項計劃進行的檢討

5 . 由於補償退休計劃推行至今已有三年，我們最近就這項計劃進行

了檢討。我們認為這項計劃是有效的管理工具，有助部門改善組織，

因此值得繼續推行。不過，鑑於政府財政出現赤字，我們認為從公共

理財的角度而言，實有必要檢討計劃下的退休補償方案，並調低補償

額，一如我們就第二輪自願退休計劃等其他退休計劃所採取的做法一

樣。

退休補償方案

6 . 退休金法例規定，任何人員因政府改善部門組織而遭迫令退休，

均應獲發加額退休金。由於有關人員在政府的仕途被單方面中斷，我

們認為，向有關人員即時發放加額退休金，以補償該員不能繼續賺取

薪金和退休金至正常退休年齡，是合理的做法。因此，我們會維持現

有安排，繼續根據退休金法例發放加額退休金。

7 . 至於特惠金方面，顧名思義，特惠金不是非發放不可的，亦非退

休金法例就這種退休情況所規定的補償。我們在制定這項計劃的退休

補 償 方 案 時 ， 認 為 應 向 受 影 響 的 人 員 發 放 相 等 於 六 個 月 薪 金 的 特 惠

金，以補償該員所失去的附帶福利。但經考慮過去三年實施這項計劃

的經驗，以及政府當前嚴峻的財赤問題，我們認為有必要檢討發放特

惠金的做法。首先，根據這項計劃退休的人員已獲發加額退休金作為

補償，金額較該員以當時年齡計算的原有退休金為多。其次，有關人

員退休時會即時得到一筆過的退休酬金，而且可按月獲發退休金。因

此，我們認為，保留發放加額退休金的安排而取消發放特惠金，並非

不合理的做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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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我們已就取消發放特惠金的建議諮詢職方和部門管理層。他們大

多表示支持或不表反對。此外，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

員會已在 20 04 年 1 月 16 日的會議上知悉政府的決定，對有關決定並
無異議。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

公務員事務局

2 0 04 年 1 月


